


補刊

一、紀委員國棟書面質詢：

質詢時間：中華民國104年3月31日立法院第8屆第7會期第6次會議

對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

森林法～農委會

一、農委會陳主委在經濟委員會把近日爭議不休的「漂流木爭議」以一句「禁撿的法條『在立法院被砍掉兩次』」，讓立法院扛下所有責任。請農委會將「砍掉兩次始末」做明確報告。

二、問題應不全在立法院

1.自93年以來，林務局自訂的「注意事項」，明知與母法（森林法第十五條）相抵，十幾年間，竟放任不處理，即使是立法院曾有「砍兩次」，但平均五年才努力捍衛森林法正當性的態度，難道無消極怠惰之嫌？

2.人力嚴重不足，即使有法，也難貫徹

目前巡山員930多人，每位轄巡1,800公頃，約當72座大安森林公園，農委會在推修法之外，對此現實問題，有何解決之道？

3.林務局長期不重視山老鼠的取締，也是讓山老鼠有取巧之心

觀警政署100年提出的數據是：竊取山林案件800件、查獲人數1654人/但林務局的數據卻是竊取案370件、查獲551人，竟相差三倍。不但暴露各單位橫向聯繫缺失，更突顯出林務局對此問題的漠然。

就此，農委會有何改進方案？

三、據聞山老鼠作案手法：預先砍下一級林木，藏置溪旁→靜候颱風豪雨沖下林區外→第一時間藏匿，避免遭註記→一個月註記期後即假撿拾之名，堂而皇之取得所有權針對上述「變身漂流木」是否有分辨方法？一級林木皆極巨重，能完成此類犯罪者絕非徒手可成，必有器具協助、人手分工。林務局難道從未掌握此類犯罪集團？

全台缺水～水利署、自來水

一、台灣四面環海／山高水湍，基本上就是「靠天賞水」，所以廣設水庫，一來趁雨多儲水備旱／二來豪雨滯洪，避免水澇成災。

二、水庫清淤

(一)根據水利署資料顯示，主要水庫淤積率為：霧社水庫68.5%、南化水庫38%、曾文水庫36.8%、石門水庫33.1%、德基水庫25.7%、牡丹水庫14.1%、翡翠水庫6%、寶二水庫2.6%、鯉魚潭水庫5.6%。

(二)猶記阿公店水庫教訓：民國42年啟用的，卻因上游泥岩加上區內養豬污染，致淤積率達72%（水庫有效容量2,050萬立方公尺，只剩590萬立方公尺），影響防洪功能更嚴重威脅大壩安全。為恢復水庫防洪及供水功能，86年斥資95億執行「阿公店水庫更新工程計畫」，95年6月重新啟用，每年六月到九月汛期時實施『排空防淤』。

(三)全國40座水庫每年淤積量約1,849萬立方公尺。但水利署日前表示：今年清淤目標量將自278萬增到440萬立方公尺。和累積量比不到三成。等於每年還是以七成速度淤積中。可以想見，「阿公店水庫死亡記」還會重演！但我有幾個九十億可以救活它？

(四)民眾反應：政府應利用今年乾旱大規模清淤，並建議國軍協助投入清淤工程，但此涉及國軍職務規定，應由行政院指示跨部會專案執行。

三、自來水管漏水率

(一)公告漏水率雖20%，但實際應達三成！台中市長林佳龍日前才證實：台中市漏水率23.28%，高於全台平均值。為何台中是全台漏水最嚴重的縣市？

(二)民國63年自來水公司為提高普及率，集水管大多使用混凝土或塑膠管，耐用年限只有20年。另塑膠管（PVCP）比例更達60%。台灣地震頻繁、重車經過的壓力，都會使管線破損，導致漏水嚴重。

(三)98年到101年政府特別編列300億元汰換管線4,600公里。102年到111年，啟動「10年降漏計劃」，101年啟動前自來水表示105年會降低至16.82%，110年漏水率降為4.43%的目標。目前最新汰換進度如何？目標是否下調？

(四)上週因北部連續降雨，石門水庫稍有進帳，將限水時程延至清明後實施，接下來大家期待的是梅雨及颱風汛期，萬一這些期待皆落空，最壞打算如何？因應之道？

(五)台灣環海，與其靠天賞水，有專家也提議應採海水淡化處理系統。是否為用水來源考慮方向之一？
二、費委員鴻泰書面質詢：

質詢時間：中華民國104年4月7日立法院第8屆第7會期第6次會議

對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

亞投行是國際發展領域的新成員，在亞洲基礎設施融資需求巨大的情況下，由於定位和業務重點不同，亞投行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是互補而非競爭關係。亞投行側重於基礎設施建設，而現有的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銀行則強調以減貧為主要宗旨。

我國已提交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意向書，相較於一開始的未積極表態，到後來決定參與，過程為何由保守轉趨積極？加入亞投行對我國的效益？如何化解民眾的疑慮？

一、亞投行創始國首輪名單將於4月15日公布，作為創始會員國或一般會員國有何不同？

二、美方曾數度向我國表達對亞投行於治理、保障、採購及永續債信等議題的透明度，以及是否符合多邊開發組織的良善治理原則等存疑，請我國審慎考慮加入事宜。是否因此而損及中美關係？

三、如果從中國大陸主導的亞投行借入相關建設基金，是否可能引發國內相關效應？中國大陸對亞投行的出資比例可達50%，是否有助國內業者取得海外基礎建設工程商機？

四、美、日等國均未表態加入，台灣若表態加入，是否可能成為台灣加入TPP的障礙？

五、是否有適當的監管程序及透明度，以確保沒有任何國家能夠掌控亞投行的資產及決策。以及是否提供可信賴的貸款機制，並確認貸款的決策兼顧對環境與社會的影響？

國軍近期發生多起軍紀事件，從601旅藝人李蒨蓉違規拍阿帕契、東引前指揮官性騷擾女士官、陸軍八軍團及海軍艦指部，連長性騷擾女士官等。國軍長久以來經過各個前輩及官兵努力，無論是內部管理、資安管控、門禁會客管制等，均訂有相關的規範，但由於少數單位未能落實，少數官兵漠視，造成違法犯紀情事的發生，國軍形象因少數人的違法犯紀，導致所有人的努力瞬間化為烏有。

美軍有降階懲處，讓犯錯軍人，受到極嚴厲的處罰。2012年，前美軍非洲司令沃德，挪用公款帶妻搭專機進行奢華旅遊，美國國防部將其4星上將軍階拔掉1顆星，勒令他降階為3星中將，而且立即辦退伍。沃德自上將降階為中將，退休俸少領很多。

降階的懲處比降級嚴重多了，但可保障多數守法守紀官兵權益，並有效懲戒極少數重大犯錯者或意圖退伍而無心本務者。軍人就算涉性騷案或違法犯紀，甚至連涉共諜案，只要沒判刑確定，退伍一樣還能領終身俸，因此，降階就算無法讓少數極不肖軍人不能領終身俸，至少可以少領，達到嚇阻之效。

國軍走向募兵制，既是職業軍人，行政院應研議降階、降級與罰俸的懲處，才能嚴肅軍紀軍容。但應訂定公平的執行辦法，以避免濫殺無辜的情況發生。
三、徐委員少萍書面質詢：

質詢時間：中華民國104年4月14日立法院第8屆第7會期第7次會議

對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

（交通議題）

一、江院長所承諾的建設事項，毛院長應該予以承接。

去年九月底開始，當時江宜樺前院長開始前往各地輔選，總計開出約三千億元的建設支票。江院長因為出身基隆，六度為本黨基隆市長候選人謝立功先生站台，不僅承諾基隆的建設經費150億元，選前還要北市府評估捷運民生汐止線延伸到基隆的可行性，並直接要求研議謝立功的版本，該路線經費估計達1,159億元。對於這兩個重大建設案，本席在此想請教院長與交通部陳部長幾個問題：

(一)關於基隆港東岸軍用碼頭遷移一案

此案的大方向是東4、5號碼頭換西14、15號碼頭，基隆港西11、12號碼頭後線有相當空地，可以規畫威海營區進駐，除了交通部、基隆港務公司、國防部與海軍，甚至國發會等相關單位都應該仔細磋商，除了進行進一步的細部規畫設計之外，希望今年下半年送審的105年年度總預算能夠先編一部分來進行遷港計畫。請問部長，這一點交通部是否能辦到？

另一個相關問題是，見證台灣光復等關鍵歷史的基隆港西二、西三碼頭倉庫，根據基隆市林右昌市長與台灣港務公司達成的協議，西二、西三碼頭都不拆了，轉型文化創意觀光專用區，雙方成立「基隆市港發展策略聯盟」一起規畫未來基隆港西二、西三碼頭的發展方向；本席想請教陳部長，交通部是否支持此一決議？還有，未來西二、西三倉庫若改為文化創意觀光專用區，除了基隆市政府、台灣港務公司之外，交通部與觀光局是否也應該參與意見？

(二)捷運民生汐止線延伸到基隆百福社區案

其次，過去交通部的規劃與謝立功先生提出的政見都是將捷運民生汐止線延伸到基隆百福社區案，目前可行性研究也在繼續進行中。可是，民進黨的基隆市長林右昌在去年十二月與台北市長柯文哲見面時就已經針對基隆捷運達成共識，似乎仍然堅持延伸南港線，甚至還提到捷運沿線要蓋社會住宅。本席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科學的技術問題，南港線到底還能不能延伸？所需預算是否高過於民生汐止線的延伸？關於這些問題本席都希望行政院能夠早一點表態，把事情說清楚。

此外，據了解基隆市林右昌市長於四月八日拜會陳建宇部長時，提出在現有國有地，另興建「台鐵南港基隆捷運線」，與台北捷運接軌，但由台鐵經營。請問部長對於此事有何看法？據本席了解，台鐵目前已推動都會區捷運化，台北與基隆間，尖峰時間車距可縮短為8分鐘，離峰時間短至12分至15分鐘，何必再推南港基隆捷運線？要推南港線是不是不如推民生汐止線？其次，依據現行「大眾捷運法」，捷運應該是由地方辦理，台鐵有立場經營基隆捷運嗎？

二、台中捷運工程四死四傷問題。

台中捷運工程於上禮拜五發生209噸曲型鋼箱樑掉落釀四死四傷的意外，目前經過台中地檢署初步認定，負責工程施工計畫的中鋼構工務所所長杜芳明等人便宜行事，為了「省工」，未在鋼梁擺放於橋墩時先固定兩端，或於轉彎處設置支撐點，導致鋼梁重心不穩翻落；另一家包商遠揚工程涉嫌只針對吊車範圍進行交通管制，對向車道沒做任何管制措施，因此也有業務過失問題。

此外，在地方政府的疏失方面，交通部是否也會去追究？甚至，交通部自己是否也有督導不周的責任呢？首先是台北市捷運局是接受台中市政府委託進行此一工程，有監督包商的責任，如今釀成四死四傷，責任該由誰扛？此外，據新聞報導，台中市政府一方面催著趕工（林佳龍市長宣布要讓捷運提前兩年完工），又將工地圍籬拆掉，是不是造成事故發生的原因之一（有一位死者是開車經過被壓死）？還有，台中市政府交通局林義川局長表示，目前台中市交通助理員僅3位，這3人必須負起全台中市所有的重大工程稽察工作，沒有足夠的人力編制，疏漏就產生，這是不是也要歸咎於台中市政府？

三、從西區門戶計畫到基隆火車站停駛，政府是否忽視了基隆人行的權益？

三月底時台北市政府宣布，為了推動「西區門戶計畫」，預計拆除國光客運台北西站改建廣場，並使往返基隆的客運改至其他地方轉乘，讓基隆2萬多名通勤民眾陷入不便，為此我曾於3月26日邀集交通部范植谷次長及公路總局相關官員和台北市政府、基隆市政府代表進行協調會，希望未來能於火車站附近建新的候車站，而新候車站未完工前，轉乘站應優先考慮火車站周邊的東三門或北門站，方便通勤族轉搭其他交通工具。

對於這個問題，我的辦公室人員曾經花了4天晚上的時間，親至台北西站傾聽民意、並抽樣訪談製作市民問卷，抽樣訪談約200人，結果近9成不認同遷移，原因主要有「不方便」、「須再轉車或換公車」、「增加車資」、「增加通勤時間」等。可見基隆人對於自己行的權益受到影響的確非常在意，本席希望政府能夠照顧基隆通勤族的交通需求，出面協調北市府與基隆市府，讓原本在台汽西站上下車的「1813基隆─台北」、「1815金山青年活動中心─台北」這兩條路線都還是會在台北車站附近規畫停靠站。這一點希望部長能在此明確承諾。

此外，台鐵規劃在5月30日、31日進行基隆火車站新舊軌道切換作業，但是到目前為止多數民眾似乎仍然不清楚交通替代方案，到時候如果台鐵若無法如期完工，恐怕將會對二萬多名通勤族造成衝擊，台鐵是否能提供相關配套措施與緊急應變計畫？因為30日、31日進行軌道切換作業時是假日，的確合適，對通勤族影響最小，只要加開基隆到八堵之間的接駁公車，應該就可以應付假日的乘客人潮，而且民眾搭乘接駁車為免費，費用由台鐵支應。但是，屆時真正施工會不會有什麼變數，這誰也沒辦法保證，請台鐵能夠提出周詳的計畫，以免影響民眾行的權益。

對於到時候施工的情況，本席認為會有三種可能性：

(一)工程如期完工且接軌順利

如果真的如此順利，既有台鐵時刻表的車次應該不會影響到基隆人的通勤時間，市容也會煥然一新。

(二)工程如期完工但接軌不順

基隆人完全不了解新車站的旅客動線與月台設計，目前基隆舊車站也沒有任何的動線設計公告，民眾在新站完工通車當天最好是早一點出門了解狀況，免得迷失在人潮中趕不上火車。但是，萬一新舊動線接軌並不順暢，售票系統、月台閘門以及列車進出站一旦有任何閃失，6月第一個上班日將會有許多人卡在新站月台進退失據，試問交通部陳部長，台鐵有無配套措施、緊急應變計畫或替代方案？

(三)工程延宕繼續走「基隆──八堵」路線

這是最糟糕的情況，實地走一趟八堵車站就可以知道，八堵車站既有的月台空間與站外的道路、停車格很難容納原本基隆車站的運輸量。政府鼓勵大家搭乘接駁公車，轉乘時間算進來等於強迫民眾更早起出門；騎機車或開車去八堵車站的基隆人將面對停車位不足的窘境，光是目前八堵車站的停車格就不敷使用，而且違停狀況相當嚴重，將讓基隆通勤族覺得非常反感。

因此，為維護基隆廣大通勤族權益，本席在此要求院長與部長應該請相關單位除應加強宣導、加強緊急應變計畫外，對於基隆新火車站機車停車位不足問題亦應盡早處理，讓基隆新火車站啟用畫下完美句點。

四、徐委員少萍書面質詢：

質詢時間：中華民國104年4月14日立法院第8屆第7會期第7次會議

對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

（衛環議題）

一、《長照服務法》草案應該盡速通過，以因應長期照護人力缺口。

近兩年來，印尼政府早已數度公告，將在五年內停止女性勞工出口；這對長期照護市場有八成人力仰賴印尼移工支撐的台灣而言，一直是個嚴重的警訊。而根據最新的消息，印尼海外勞工安置暨保護局長瓦希德近日宣布，印尼今年起將停止輸出幫傭至中東地區，而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國則列在下一波，將於二○一七年起停止女性印勞出口。
果真如此的話，台灣面對的長照看護人力短缺衝擊，將提前三年到來；政府若不及早因應，後果將極嚴重。上個會期即將結束時，本院本來有機會讓《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以表決方式在院會通過，但因為民進黨團堅持長照基金來源必須放入贈與稅、遺產稅及營業稅，導致功虧一簣。本席認為，今天在台的十七、八萬印尼看護工，萬一兩年後都將被召回，她們留下的莫大勞力空檔，將由誰來承接與支撐？到時有多少家庭會陷入困境？本席希望毛院長與蔣部長能夠重視此案，全力在本屆立法委員任期結束之前促成法案通過。此外，儘管財政部與衛福部針對長照保險的財務制度尚未達成共識，但蔣部長於四月初還是表示會在這個會期把行政院版《長期照護保險法草案》送進立法院審議；請問蔣部長，這個承諾真能辦到嗎？

二、小琉球垃圾堆積四個月的問題。

日前媒體報導，小琉球島上平均每天產生6噸的民生垃圾，由於今年未編列預算，島上垃圾無法清運回台處理，必須全部堆積到島上的垃圾焚化爐前，從年初堆到現在的垃圾近900噸，後方早已風乾的垃圾在太陽下悶臭，前方新增的垃圾則引來蒼蠅產卵生蛆，雖說鄉公所每天都會在垃圾堆置處噴灑消毒，而該處遠離民宅，對民眾沒有直接影響，但一來有礙觀瞻，二來難道不會孳生病媒蚊？

首先讓本席感到極為不解的是，琉球鄉公所當初計算，焚化廠每天八個小時可處理十五噸垃圾，估計一年運轉費八百萬元，但因小型焚化廠設備不夠完善，焚化處理過程中會產生戴奧辛，造成環境汙染。且垃圾量不足，焚化的成本單價太高，再加上公所連人事費都成問題，實在沒多餘經費維持焚化廠運作，期盼已久的焚化廠成燙手山芋，從2004年至今都沒有用過，所以才會發生「蚊子焚化爐」被閒置的問題，一旦垃圾無法清運，就會出問題。請問署長，當初琉球鄉在興建焚化爐時沒有考慮周延，以致焚化爐閒置，這責任要算在誰頭上？那焚化爐真的不能用嗎？

還有，據鄉公所表示，小琉球的垃圾處理經費公所無預算可支應，由環保署的離島建設基金補助，今年的核准公文直到3月17日才到小琉球，本來他們要拖到5月初才載運（還要等鄉代會同意），但環保署已經要求琉球鄉應立即啟動垃圾轉運作業了。請問魏署長，今年離島建設基金補助的審核真的有比往年慢嗎？還有，發生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據悉早在去年三月當地就曾因東琉線貨運業者停駛逾一週，島上垃圾無法清運，堆積如山；請問署長，是否該追究屏東縣環保局的責任？

三、中市捷運勞安問題。

上禮拜五台中市捷運施工時發生四死四傷意外，目前經過台中地檢署初步認定，負責工程施工計畫的中鋼構工務所所長杜芳明等人便宜行事，為了「省工」，未在鋼梁擺放於橋墩時先固定兩端，或於轉彎處設置支撐點，導致鋼梁重心不穩翻落；另一家包商遠揚工程涉嫌只針對吊車範圍進行交通管制，對向車道沒做任何管制措施，因此也有業務過失問題。

問題在於，台中捷運局將工程委由台北市捷運局辦理，中鋼構與遠揚兩家公司又分別負責不同部分的工作，如今發生工安意外，四名死者中有三人是施工人員，請問勞委會陳主委，中鋼構與遠揚兩家公司是否需要負責？開罰的情況如何，可否請主委說明一下？還有，這兩家公司需要承擔的責任分別為何，可否請主委在這裡說明一下？雖然遠揚把工程轉包給下游廠商，但本席希望勞動部可以持續追究其責任。遠揚公司過去曾經承包過多起公共工程，包括五楊高架、台中生活圈環狀道路、新北環快、高捷車站、台南東西向道路等等，以五楊高架橋為例，施工期間就曾經數度出事，如今又發生這個重大事故，勞動部應該予以嚴懲。



